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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定方案
省体育局制定表彰方案，对申请条件、申请流程、审批程序等作出规定。





受    理
申请人（申请单位）根据表彰方案的要求，向省体育局办公室递交申请材料。省体育局办公室需在收到申请材料1日内完成受理。






初步审核
省体育局办公室根据表彰方案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，并在2日内提出审核意见。 
不符合申请条件的，予以驳回；申请材料不全的，一次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后，予以驳回。

未通过审核




通过审核

业务处室审核
省体育局人事处根据相关法规、政策规定，对申请进行审核，并在7日内提出审核意见。
予以驳回，需注明驳回原因和依据。

未通过审核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过审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局领导审定
省体育局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对申请进行审核，并在5日内提出审定意见。
未通过审核
予以驳回，告知驳回原因和依据。






审定通过

公    示
按照相关程序规定，对拟表彰单位、人员情况通过省体育局官方网站等形式对全局系统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。

如果公示期发现问题并得到确认，认为申请不符合相关申请条件，予以驳回。

未通过审核
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未发现问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   彰
制作表彰文书，对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


承办机构：办公室        服务电话：7686293        监督电话：7686231
